
十三號的無線電機，隨卽以海岸巡防艇一艘隨朗 

布達第八號之後，干擾其無線電，防止與古巴通 

訊。在這種情&下，該船於午後三時五十分報告 

古巴謂正經過基維斯運河的浮標，由海岸巡防艇 

G-404-38號及G-953-12號、炮艇95-320號及驅 

逐艦約翰•皮爾斯BD-753號監送。 

"我國願請安全理事會主席注意與這種海盜 

及顯耀武力的粗魯行爲相反，古巴四船的船員差 

不多全是漁業學校的靑年學生及其敎師，全無武 

裝，當時係作訓練航行，敎練我國日益增長的船 

隊所需的技術員。 

"現時四船及船員三十八名均被拘押於基維 

斯海軍基地，完全不顧聯合國目的所依據的和平 

及容忍原則，亦不尊重其宗旨及原則，尤其是關 

於各國平等及民族自決的原則。 

"美國政府所採取的行動路線，首先是威脅使 

用武力，繼之以實際使用武力，其蔑視國際捕魚 

協定及故意不顧國際法的態度造成了極端嚴重的 

情勢，應當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。 

"如蒙安排將本函副本分發聯合國全體會員 

國，當甚感激。 

古 巴 外 交 部 長 

(簽名）Raul ROA" 

古 巴 駐 聯 合 國 常 設 代 表 图 

代辧 

(簽名）Juan JUARBE Y JUARBE 

文件S/5531 

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美洲國際 

依照聯合國憲章第五十四條，茲敬向閣下轉達美 

洲國際組織理事會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特別會議中通 

過的關於依照美洲互助條約的規定召集諮商機關的 

決議案全文，備供安全理事會參考。該決議案文讀如 

下： 

"美洲國際組織理事會， 

"前曾備悉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九日巴拿馬 

大使之照會，其中由該國政府提供關於該國與美 

利堅合衆國間所生情勢之情報，並請依照美洲互 

助條約，爲照會中所述之目的，召集諮商機關， 

I長致聯合國秘書長電 

〔原件：西班牙文〕 

〔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〕 

"業經聽取巴拿馬代表與美國代表於一月三 

十一日會議及今日之會議中所作之陳述， 

"一.依照美洲互助條約之規定召集諮商機 

關，集會之時間與地點於適當時決定； 

"二.依照上述條約第十二條之規定暫行自 

任諮商機關並行動； 

"三.將本決議案全文通知聯合國安全理事 

會 。 " 

真 洲 國 際 組 織 秘 書 長 

(簽名）José A. MOR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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